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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9年 ffl'康徬服務公眾教育活動

在十八區區議會的鼎力支持及協助下，2017-18年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的

地區活動得以順利進行，我們在此衷心戚謝。

為了持續推動殘疾人士全面融入社會，康復諮詢委員會屬下的康復服務

公眾教育小組委員會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J )建議在20 1 8 - 1 9年度，繼續資助

各區籌辦各類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，包括慶祝' 20 1 8國際復康日」的活動。

因應聯合國{殘疾人權利公約} (下稱， {公約} J )在港實施， 2018-19年

度康復服務公眾教育活動，將繼續以「全方位推廣{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精神，

跨界別齊建平等共融社會」為總主題。小組委員會建議繼續撥款予每個區議會

5.3萬元 ， 以深化地區推廣 〈公約 〉 的成效 ， 讓公眾更認識殘疾人士平等參與

社會的權利，並提高他們對殘疾人士的接納和尊重，以構建平等、共融和關愛

的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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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為鼓勵舉辦更多推廣{公約〉的大型地區宣傳推廣活動，除上述

每個區議會5 .3萬元的建議撥款外，小組委員會建議繼續額外撥款20萬元予量

，以舉辦主且i且區議會，每個區議會量主主革孟(即最多可獲撥款 1 0 . 3萬元)

推廣《公約〉的大型地區宣傳推廣活動。

有意參與的區議會須就申請額外撥款提交詳細的活動建議，供小組委員

會考慮。不準備申請額外撥款的區議會，原有供舉辦地區宣傳推廣活動的5 . 3

貴會在構思活動時，可考慮著重宣揚下列信息萬元建議撥款不會受到影響。

向公眾推廣《公約}的精神及其核心價值。宣揚殘疾人士充分和(i)

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，並促進對殘疾人士固有尊嚴的

尊重，

促進殘疾人士就業。計劃如有助宣傳{有能者﹒聘之約章}及共
)-11，

'
‘
、

融機構嘉許計劃( {約章〉計劃) ，並推動各界僱主成為〈約章}

計劃的僱主機構或支持機構，可獲優先考慮;

推廣共同建設無障礙環境;
、
‘
，
EF

--.1(

提高市民對無障礙交通服務的認識，讓市民能多從殘疾人士的角(iv)

度著想及向他們提供適切的協助;

推廣無障礙資訊(包括推廣手語及圖文簡易版的應用)(v)

提高智障人士在健康教育和預防病患方面的認識;(vi)

宣傳精神健康的重要性，提高市民對社區內精神病康復者的尊(vii)

重、接納和關懷;及

(viii) 推動年輕一代實踐傷健共融 G

(1

小組委員會將於 20 1 8年3月召開會議考慮撥款申請。本局將於小組委員會

會議後發信通知貴會的申請是否全部或部分獲得批准。不 F申請未獲得批准之

貴會不應為擬議計割作出仟何財政承擔。如未經*局正式批准而作出的

財政承擔，一切責任概由貴會負賣 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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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秘書處 G如

煩請 貴會填妥隨函夾附的且盤，並於20 1 8年1月 31日或之前交回小組委

貴會接納供舉辦地區宣傳推廣活動的5 .3萬元建議撥款，請

填妥且蠱的甲及乙部，並於丁部簽署作實。如貴會有意申請5萬元額外撥款，

則請一併填妥且蠱的丙部，供小組委員考慮。此外，為更有效地統籌和了解地

區的活動，小組委員會希望知悉貴會除本局的撥款外，是否同時有其他財政

來源贊助有關活動。為此，請在且盔的乙部填上有關資料。

本局將於稍後透過民政事務總署，通知 貴會及相關的民政事務處有關撥

款的安排。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2 8 1 0 3829與簡詠思女士或2810 3837與黎安之女士聯

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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